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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简易程序
	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所适用的既独立又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
	（1）适用范围：简易程序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
	【注意】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后不得转为简易程序审理。
	（2）简易之处
	（3）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①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②发回重审的；
	③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④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⑥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⑦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4）小额诉讼程序
	在满足简易程序的前提下，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
	①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0%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
	②标的额超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0%但在2倍以下的，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
	【注意】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①人身关系、财产确权案件；
	②涉外案件；
	③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案件；
	④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⑤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案件；
	⑥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的案件。
	【解释】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可以一次开庭审结并且当庭宣判。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具体方式的表述中，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A.双方当事人可以就开庭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B.人民法院可以电话传唤双方当事人
	C.审理案件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
	D.已经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后可以转为简易程序审理
	答案：D
	解析：（1）选项AB：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可就开庭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决定是
	（2）选项C：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3）选项D：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开庭后不得转为简易程序审理。
	【例-多选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符合的法定条件有（  ）。
	A.有书面诉状
	B.有明确的被告
	C.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D.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答案：BCD
	解析：起诉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选项D）；
	（2）有明确的被告（选项B）；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选项C）；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管辖范围，同时还必须办理法定手续。
	【考点】民事诉讼的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又称上诉程序，是指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而提起的上诉
	1.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注意】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例-单选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上诉期限是（  ）。
	A.10日
	B.15日
	C.20日
	D.30日
	答案：A
	解析：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考点】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
	是指有审判监督权的人员和机关，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对原案重新进行审理
	1.决定再审
	（1）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提交
	（2）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2.当事人申请再审
	（1）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应当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6个月内提出。
	3.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2）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3）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例-多选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对于当事人的下列再审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有（  ）。
	A.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B.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后又提出申请的
	C.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D.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3个月提出申请的
	答案：ABC
	解析：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2）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3）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例-判断题】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为有错误的，只要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判决就应停
	答案：×
	解析：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
	【考点】诉讼时效的概念（★★）
	1.概念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失去诉讼保护的制度。
	2.“诉讼时效”的含义：
	（1）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即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权利）
	（2）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
	（3）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4）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

